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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经信规〔2017〕3号


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青岛市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
企业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企业： 

为深入落实《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实施意见》（青政办字〔2016〕137号）精神，加快推进消费品工业领域“双百千”工程和“一业一策”行动计划，树立我市消费品工业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标杆典型，我委制定了《青岛市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企业认定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7年11月27日
（联系电话：85913536  85912296）

青岛市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企业
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40号）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实施意见》（青政办字〔2016〕137号）精神，加快推进我市消费品工业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全面提升消费品供给体系质量的层次水平，圆满完成“双百千”工程和“一业一策”行动计划目标任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企业(以下简称示范企业)是指轻工、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生物医药、家电及消费电子等行业中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等方面业绩突出，具有重要示范和导向作用的企业。

第三条  示范企业认定工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政府主管部门、专家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优进劣退。

第四条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示范企业认定的相关管理工作。各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示范企业的申报工作，并做好对示范企业的指导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申报条件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用、纳税信用和银行信用良好。

（二）企业基础能力较强，总资产5000万元以上。其中，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利税总额居全市同行业前列，连续三年保持增长。

（三）企业已建立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或设计中心，年度研发投入不低于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3%，具有持续的“三品”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在新产品研发、新创意设计、新包装制作、新营销模式等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四）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核心专利技术或独创工艺，填补产业链条的某个空白，整体或核心技术居同行业领先水平。

（五）企业采用或参照国内外先进标准，实施质量精准化管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六）企业拥有自主品牌，获得省级以上名牌或著名商标荣誉，品牌市场占有率居同行业前列。

（七）企业实施“三品”战略取得初步成效，对产业发展具有突出贡献，其经验具有较强推广价值，示范作用显著。
（八）企业重视技术改造及两化融合建设，在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个性化订制等方面成效明显。近三年来未发生过质量、安全、税收、环保等不良记录。
第六条   申报材料

1.“三品”示范企业申报书;

2.“三品”示范企业实施方案；

3.经审计的三年度财务报表，以及截至项目申报日上一月度的会计报表;
4．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5.企业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声明;

6.其他有关资质证明材料。

7.申报材料中的有关数据以各级统计机构、职能部门公开数据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为准。

 8.上述申报材料要求提供原件的复印件一式三份及电子版。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七条  企业申报
申报企业本着自愿原则向其所在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上报申报材料。各区、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属地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按照有关要求，确定推荐企业名单。
第八条  组织评审

(一) 市经济信息化委委托中介机构或组织有关专家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初评。

(二) 对初评结果、专家评审意见等进行综合审查，并根据需要组织必要的实地调研或现场核查，提出审核意见，报委主任办公会审定后，在市经济信息化委门户网站公示。

第九条  认定及授牌

市经济信息化委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认定，并授予“青岛市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企业”称号。

第四章  示范企业管理

第十条  示范企业名录及发展情况将在市经济信息化委、青岛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网站公布，每年遴选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的产品，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全面提升青岛消费品品牌新形象。

第十一条  市经济信息化委在加快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方面，对示范企业予以指导和支持。

第十二条  对已经认定的示范企业，如发现弄虚作假，除撤销批复文件、称号外，暂停或缩减其所在区、市下一年度的申报工作。

第十三条  市经济信息化委对示范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每3年进行复评确认，对不合格的撤消称号、发布有关公告并摘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7年12月28日起施行，2019年12月26日止。
青岛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11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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